
—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通识核心类课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2021年我校在一般通识课程中遴选优质课程，开展了通识核心

类课程建设相关工作，目前已有 19门课程获批立项。通识核心类课

程区别于一般通识课程，对教师教学能力和课程教学质量要求更高，

是实践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之一。为进一步提升我校通识核心

类课程教学研究质量，依据《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

意见》，结合我校“十四五”规划纲要相关教学研究培养制度，特制定

本管理办法。

一、课程分类

通识核心类课程类型包括：通识核心课、通识核心建设课、通

识核心培育课。

二、课程申报与认定

1.申报条件
名称 申报条件

通识核心课程 国家级或省部级一流本科课程中的通识课程直接认定为通识核心课程。

通识核心建设课程

1.课程负责人须为学校正式聘用教师，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具有 2年以

上通识课程教学经验，课程负责人及团队主要成员每人限报 1门课程；

2.课程内容符合我校通识教育理念，具有基础性、通融性、深刻性、前

沿性、普适性等特征，课程内容符合模块要求；

3.课程至少开设 1次（轮）以上，同时课程综合考评为优秀；

4.鼓励课程负责人组建教学团队，引进校外优秀教师资源，聘请优秀退

休教师，鼓励不同学科背景教师联合授课；

5.课程学分不超过 2学分，总学时不超过 32学时。

通识核心培育课程

1.课程负责人须为学校正式聘用教师，博士学位或讲师及以上职称，并

具有 1年以上通识课程教学经验，课程负责人及团队主要成员每人限报

1门课程；

2.课程内容符合我校通识教育理念和通识模块要求；

3.课程至少开设 1次（轮）以上，同时课程综合考评为良以上（含良）；

4.课程学分不超过 2学分，总学时不超过 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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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时间

每年可申报 2次，每学期各 1次。分别于 6月、12月我校通识

课程征集时进行统一申报。

3.认定流程

教师申报（各学院）、人文与艺术教育中心初审、校内专家会议

评审、教务处审核批准。已获得国家、省级一流课程（或精品课程）

建设立项的通识课程，直接列为通识核心课。

三、课程目标

教学目标应符合我校通识核心课程理念，符合我校通识课程模

块教学目标，符合我校通识课程基本单元教学要求。

四、课程内容

1.实施以大班授课为主的教学模式，以核心问题或经典文本为

中心组织教学；

2.提出明确学习要求，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检查与反馈，

强调获得感；

3.重视学生综合素养培育，有效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

与交流；

4.教学文件完整规范；

5.强化思政元素，教学大纲中每个章节须合理设计 1-2个思政融

入点。

五、课程工作量计算与经费支持

工作量计算 经费划拨

通识核心课程 工作量系数予以增加 无经费资助

通识核心建设课程 工作量系数不予增加
经费 3万，分两次拨付，课程立项后下

拨 50%，中期考核合格后下拨 50%

通识核心培育课程 工作量系数不予增加 经费 1万，立项后一次性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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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考核

1.开展以“促进学习”为目的的过程性、多样性考核；

2.人文与艺术教育中心通识教研部定期组织召开教师、学生座

谈会，组织学生问卷调查工作，了解课程建设情况。任课教师应根

据教学实践、督导评价及学生反馈定期完善教学大纲、优化教学方

法、提高课程质量，推进教学改革；

3.课程立项 1年后进行中期考核，由我校通识核心课程委员会

进行综合考核评价（督导听课、同行听课、学生评教、课堂检查、

教学秩序检查、教学材料检查等），中期考核不合格的课程须进行整

改并暂缓后续经费划拨，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剔除出通识核心类课程。

4. 课程立项 2年后进行终期结项考核，由我校通识核心课程委

员会进行综合考核评价，考核不合格取消资格，停发结项证书，停

止拨款，三年内不能申报。

5.终期考核通过后可继续升级申报。例如：通识核心培育课考

核通过后可申报通识核心建设课，通识核心建设课考核通过后可申

报通识核心课。如获批国家或省部级一流通识课程可直接申报通识

核心课。

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建设周期 终期考核（至少满足其中之一）

通识核心

课程

每学年至少开课

1次及以上
长期 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或省部级一流课程

通识核心

建设课程

每学年至少开课

1次及以上
2-3年

（1）在核心期刊发表通识类教研论文 1篇；

（2）该课程获得市厅级及以上教研项目 1项；

（3）该课程获得市厅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1项；

（4）该课程获得市厅级及以上教材立项或出版课

程教材 1部；

（5）该课程在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中获奖（三

等奖及以上）；

（6）指导学生在市厅级通识相关竞赛中获奖（三

等奖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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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建设周期 终期考核（至少满足其中之一）

通识核心

培育课程

每学年至少开课

1次及以上
2年

（1）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通识类教研论文 1篇；

（2）该课程获得校级及以上教研项目 1项；

（3）该课程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1项；

（4）该课程获得校级课程教材立项或出版课程教

材 1部；

（5）该课程在校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中获奖（三等

奖及以上）；

七、附则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具体事宜由人文与艺术教育中心进

行解释。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58235406。

注：2021年立项的通识核心培育课程，中期考核时间为 2022年 9月，终期结项

考核时间为 2023年 6月。通识核心建设课程，中期考核时间为 2022年 9月，终期

结项考核时间为 2024年 6月。人文与艺术教育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材料评审，考核

结果在学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